
  

 

 

 

 

以立法院否決人選為代理檢察總長， 

本會期期以為不可 

 

 賴清德總統提名徐錫祥為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，然而立法院依法

行使同意權時，卻未予同意。該人事案被否決後，賴總統卻依然指定徐

錫祥代理斯職，本會對此深感不妥，特發布此聲明期盼總統收回成命。 

 《法院組織法》第 66條第 2項： 「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

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，…。」所以特別規定必須由立法院行使同意

權，顯因該職務具有極高的重要性，功能上更須嚴守中立，故遵循多數

民主國家的成例，在《組織法》法中規定人選雖由總統提名，但須經最

高民意代表機構行使同意權，以確保其獨立性與適切性。 

 遺憾的是，賴總統在提名人選未獲立院同意後，卻依然任命同一人

擔任「代理」檢察總長。本會認為此一作為極為不妥。首先，立法院既

依程序達成不同意的處置，總統再以「代理」方式讓被否決者得以執行

職權，這是明擺的對立法權的不尊重。本會擔心，總統的堅持恐會造成

國內政情更加對立，不利台灣的民主鞏固。 

 此外，檢察總長權大勢大，可以影響全國一千四百多位檢察官的人

事調遷。且年底台灣將有關係重大的九合一選舉，此時堅持特定人選，

難免讓在野人士擔心，總統是否有意透過檢察體系影響年底選舉的公正

性？尤其徐錫祥曾任國安局副局長及法務部政次等職，政治背景強烈，

總統的堅持難道不擔心觸發在野勢力的疑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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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法院組織法》雖然也規定「檢察總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時，總

統應於三個月內重新提出人選，…。」代理時間雖然有三個月的限制，

但以被國會否決人選為代理，既已顛覆常人對民主制衡的認知，本會擔

心，若對總統目前悖離民主的作為默不作聲，又如何對三個月後回復民

主運作能懷抱信心？ 

 總統府雖以「機關不可群龍無首」、 「維持非常上訴機制等核心業

務運作」為由，強調指派代理的必要性。但問題的癥結不在能否指派代

理，而是指派已被否決者為代理就是不對，總統府的辯解顯然畫錯重點 

。法務部也以《最高檢察署處務規程》認為代理合規，但此規程僅屬命

令層級的內部規則，著重於總長 「在任」時因故出缺的代理，而非 

「卸任後」可以適用指定被否決者代理。 

 聯合國大會於 1966年通過的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與《經

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》，內中高度重視法律執行單位必須具備獨立

性與客觀性。我國於 2009年通過《兩公約施行法》，實質上兩公約已具

備國內法律效力。前不久政府才盛大舉行兩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

查會議，但會議落幕才幾天，賴政府卻以違反法理的程序，公然挑戰兩

公約對司法獨立的重視，並踐踏國會的制衡機制。會議上保障人權的呼

聲言猶在耳，本會站在人權保障的第一線，對政府明顯違約的決策，不

得不提出沉重的呼籲，期盼政府愛惜全民辛苦營造的民主價值，在檢察

總長人事案上，改弦易轍放棄成命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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